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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概况

1.1 项目缘起

百脑汇交叉口空间尺度关系和现状照片百脑汇交叉口空间尺度关系和现状照片

➢ 现状户外广告设施品质待提升：“百脑汇”和“富山商城”区位条件优越，但现状户外广告设施数量多面积小、形式

缺乏特色，有待进一步通过提升广告设施品质，丰富视觉体验、改善城市景观和营商环境，助力城市数字化形象升级。

➢ 市场主体有较迫切的提升诉求：“百脑汇”和“富山商城”的现状户外广告设施形式及规模大小与国际一线品牌客户

投放需求（800-1000㎡LED）存在较大差距，广告播放视觉冲击不足、效益差，市场主体提出对较为迫切的提升诉求。

➢ 原有规划已难以满足最新需求：《火车站、湖滨南路及中山路片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详细规划》是厦门户外广告设施

设置详细规划的先行试点，于2020年8月完成编制工作，距今已满五年。当前户外广告行业发展迅速、市场需求变化

快，原有规划中的“百脑汇”和“富山商城”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已难以满足最新设置需求。

➢ 综上，基于改善广告设施品质、提升营商氛围、响应市场需求，厦门市执法局组织开展《百脑汇和富山商城户外广告

设施设置详细规划修订方案》编制工作，作为原试点规划的更新补充，特提请上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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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概况

1.2 区位范围

百脑汇

天湖苑

宝悦公寓

大正大厦

普利花园大厦
太湖新城

厦门电子城

港澳中心

如家酒店

祥云公寓

立信广场

富山商城
厦门国贸大厦

厦门珠宝城

➢ 本次调整的百脑汇和富山商城地块位于《火车站、湖滨南路及中山路片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详细规划》中的湖滨南路

片区（东至湖滨南路与嘉禾路交叉口，西至湖滨南路与湖滨西路交叉口，区段长度约5公里，面积约179.5公顷）。

➢ 百脑汇地块：位于白鹭洲路和湖滨南路交叉口东北侧，所在用地面积约0.57公顷。

➢ 富山商城地块：位于湖滨南路-莲前西路、嘉禾路-厦禾路交叉口西南侧，所在用地面积约1.08公顷。

百脑汇

富山商城
湖滨南路片区

火车站片区

中山路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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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脑汇调整方案

2.1 调整前后比对

18.4m
7.5m

LED点位

5m
5m 5m 5m

5m
5m

5m

7.5m

7.5m
7.5m

60m

15m

LED点位

5m

7.5m

5m

7.5m

5m

注：户外广告设施突出厚度≤0.5米

原规划：

规格：LED18.4m × 7.5m，每个灯箱7.5m × 5m 

面积：LED约138㎡，灯箱7个合计约263㎡，其他约150㎡

形式：LED+灯箱+其他

效果：尺寸小且均质，广告位主次关系较弱，特色和冲击

力不足，难以与城市门户地段匹配，广告效应较弱。

调整后：

规格：LED 60m × 15m，每个灯箱7.5m × 5m 

面积：LED约900㎡，灯箱3个合计约113㎡，其他约150㎡

形式：LED+灯箱+其他

效果：立面广告设置视觉焦点突出，大气时尚，利于广告宣

传和吸引人流，活跃商业氛围。

规划基于区位特征、载体条件、人车流量、景观视线、商家需求、管控要求、营商环境等因素综

合考虑，对原规划LED屏和灯箱整合提升，调整后LED面积约900㎡，相比原规划新增762㎡；相比

原规划减少4处灯箱广告（约150㎡）。

原规划设置效果 调整后设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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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展开面约4240㎡

百脑汇

满足广告总规导则中“用地和建筑准入、立面面积占比、突出厚度”的管控要求

类型 广告总规导则管控要求（严控区） 规划校核

（
建
构
筑
物
）

附
属
式

用地准入：商业用地。 规划和现状用地性质均为商业用地，满足管控要求。

建筑准入：独立商业建筑、混合建筑的
商业部分（集中式计容商业建筑面积大
于等于20000㎡）

建筑载体位处老城区，规模具有一定局限性，基于用地和建筑使用的实际情况，建议以商业综合体
的形式认定其集中商业建筑面积规模，则总计容建筑面积约3.8万㎡，可以满足管控要求。

立面面积占比：≤30%
提升后LED屏显面积900㎡，其他保留户外广告设施面积约263㎡，设置载体展开面总面积约4240㎡：
立面占比=(900+263）/4240=27.43%，满足管控要求。

突出厚度：≤0.5米 突出厚度≤0.5米，满足管控要求。

二、百脑汇调整方案

2.2 规划条件校核

设置载体展开面示意图 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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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60m

L1=73m

L1=122m

L1=60m
百脑汇

不满足广告总规导则中“规格尺寸、与居住建筑距离、LED交叉口控制”的具体管控要求

天湖苑
大正大厦

祥云公寓

-15°

15°

15°

93m

62m

60°100m

-60°

序号 管控因素 广告总规导则管控要求（严控区） 规划校核

1
规格
尺寸

①“屏显类广告设施单体面积在严控区内应≤200㎡”。
②“单幅上限占比50%”。
③“不应在超出建筑物外轮廓线及顶部 （含屋顶水箱、机房及其他构

筑物等 ）”。

①LED屏显面积900㎡，不满足管控要求。
②单幅占比=900/（4240*0.3）=70.75%，不满足管控要求。
③局部超出屋顶外轮廓线，不满足管控要求。

2
周边
关系

“电子媒介类广告设施若正面朝向（-15°≤角度≤15°）有居住功能的建
筑时，距离应≥200m；主要朝向（ 15°≤角度 ≤60°、-60°≤角度 ≤-
15°）有居住功能的建筑时，距离应≥100m”。

提升后LED屏显北侧正面朝向与居住建筑（南立面）最小距离
均约73m，东侧正面朝向与居住建筑（山墙）最小距离均约
62m：不满足正面朝向距离应≥200m、主要朝向距离应
≥100m的要求。

3
交叉口
控制

“交叉口相邻象限建筑间距“50m≤ L1＜80m”，且交叉口相对象限
建筑间距“70m≤L2”时，单块设置面积小于等于100㎡，设置数量不
多于1块，且距离交叉口转弯缘石线距离L3应大于等于20m”。

白鹭洲路及湖滨南路两侧建筑最小间距L1约60m，交叉口相对
建筑最小间距L2约86m，建筑与交叉口转弯缘石线最小距离
20m，提升后LED屏显：突破总规导则中关于交叉口屏显类户
外广告设施设置面积、设置距离等管控要求。

百脑汇

二、百脑汇调整方案

2.2 规划条件校核

交叉口空间尺度示意图LED屏幕与居住建筑关系示意图

方案LED轮廓

图例方案LED轮廓

居住建筑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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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m

15m

5m
7.5m

5

m 7.5m

5m

2.3 设置方案论证

市政府

百脑汇

筼筜湖

原规划效果图

调整后效果图

二、百脑汇调整方案

➢ 补短板：原规划户外广告设施数量多、单体面积小，LED屏幕偏小（138㎡），整体外观常规，与建筑立面和交叉口

尺度不够协调，呈现出均质的视觉体验，与当下广告创新技术应用市场环境脱节，吸引力和宣传效果不足，亟需提升。

➢ 挖潜力：百脑汇位于本岛中心城区的白鹭洲路和湖滨南路交叉口，属于重要主干道交通节点，人车流量较大（晚高

峰8450辆/小时），本次调整可发挥所处区位条件优势，打造厦门中心城区城市风采展示窗口。

➢ 创效益：调整后可满足政府公益宣传、数字广告发展、商户广告投放、城市景观提升等多方迫切需求，进一步提升

城市数字化形象，活跃商业氛围，助力招商引资。

（1）设置必要性

空间节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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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匹配重要空间节点：百脑汇是市府大道上重要门户节点，

是“筼筜湖-万石山”视廊上重要空间节点，也是“火车

站、中山路-厦大”两大国际商圈融合的过渡性节点，设

置大型LED利于提升商业氛围，更匹配空间节点的重要性。

②符合街道空间尺度：百脑汇位于40米宽的城市干道交叉

口，适合设置大型LED屏来匹配周边较大的城市空间尺度。

③适合设置载体立面：载体立面二层以上（除楼梯间外）

均为实体墙面，设置大型LED不影响通风采光；现状LED

较小，提升改造后的LED与载体立面协调性更好好，视觉

焦点更突出。

百脑汇

鹭
江
道

中山路-厦大商圈

火车站商圈

市政府

百脑汇

筼筜湖

鼓浪屿-万石山国家风景名胜区

2.3 设置方案论证

二、百脑汇调整方案

（2）设置可行性

➢ 所设LED规格大小与街道空间位置、尺度及载体条件较匹配

方案LED轮廓
现状LED轮廓

图例

空间节点示意图



10

➢ 可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减少对周边居住影响

天湖苑
（南立面）大正大厦

（南立面）

祥云公寓
（山墙面）

-15°

73m

15°

15°

93m

62m
百脑汇

祥云公寓
（居住山墙面）

大正大厦
（居住南立面）

天湖苑
（居住南立面）

商业（高约15米）
商业（高约15米）

2.3 设置方案论证

二、百脑汇调整方案

（2）设置可行性

①控制正对居住建筑主要开窗面的屏幕面积：提升后，正对北侧居住建筑南立面（主要开窗面）的LED屏幕面积约375㎡，

占LED屏幕总面积的比例约42% ，占比较小。

②设置感光系统：加强屏照明管控，设置感光系统自动调节亮度，避免对周边居住生活产生眩光等光环境影响。

③加强日常管理：后续日常管理中，可采取即时监测屏幕亮度影响、控制播放时段、严控夜间播放彩度、亮度、动态画面

切换频率等措施来最大程度上减少广告屏对周边居住生活的影响。根据《LED显示屏干扰光评价要求》（GB/T3610

1—2018）、《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 CJJT149—20121 ）和《厦门市光环境控制规划（2022-2025

年）》及厦门市广告总规导则等相关标准，在夜间播放时，针对LED屏提出具体管控要求：

① 彩度控制：百脑汇按C2中彩度控制，彩度值 ≤10。

② 亮度管控：百脑汇按E3中等亮度环境区控制，夜间LED屏平均亮度≤300cd/㎡。

③ 播放控制：禁止播放声音；播放时段7:30-22:00；夜间LED屏播放画面应采用缓慢切换，单一画面展示时间＞15秒。

注：其他未提及的具体管控要素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方案LED轮廓

居住建筑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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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结构安全要求：根据相关设计单位出具的鉴定报告，规划调整方案设置的LED显示屏不会降低

原有结构的安全度，符合要求。

2.3 设置方案论证

二、百脑汇调整方案

（3）设置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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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分析论证：

① 百脑汇户外广告设施进行规划调整具有必要性：处于市府大道重要交通节点，区位条件优越，综

合属地及商家等多方诉求，为进一步提升白鹭洲路与湖滨南路交叉口城市形象和活跃商业氛围，

弥补现状不足，挖缺区位潜力，创造良好效益，本次规划调整具有必要性。

② 百脑汇户外广告设施进行规划调整具有可行性：通过控制正对居住建筑的屏幕面积、运用感光系

统、加强后期日常管理等措施可减少对周边居住区影响，并从空间节点、规格大小及街区空间匹

配度等角度综合分析论证，本次规划调整具有可行性。

③ 百脑汇户外广告设施进行规划调整具备安全性：根据相关设计单位出具的鉴定报告，规划调整方

案设置的LED显示屏不会降低原有结构的安全度，符合要求。

2.3 设置方案论证

二、百脑汇调整方案

（4）论证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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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山商城调整方案

3.1 调整前后比对

9m 9m
9m

70m

15m

10m
2m

调整后：

规格：LED 70m × 15m，集合招牌2m × 10m 

面积：LED约1050㎡，集合招牌约20㎡

形式：LED+集合招牌

效果：宽幅大型LED屏显，辅以内打光灯箱时尚集合店招墙，

视觉焦点突出，立面更简洁有序和焕然一新。

原规划：

规格：灯箱8m×9m，24m×9m，8m×9m

面积：灯箱3个合计约360㎡

形式：灯箱

效果：建筑外立面视觉元素较复杂，不够简洁现代，且户

外广告设施形式材质较传统，难以带来强烈视觉冲击力。

规划基于区位特征、载体条件、人车流量、景观视线、商家需求、管控要求、营商环境等因素综

合考虑，对原规划灯箱进行整合提升，调整为1处LED，面积约1050㎡；增加1处集合招牌，面积约

20㎡；相比原规划新增面积710㎡。

原规划设置效果 调整后设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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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广告总规导则管控要求 规划校核

（
建
构
筑
物
）

附
属
式

用地准入：商业用地。 规划和现状用地性质均为商业用地，满足管控要求。

建筑准入：独立商业建筑、混合建筑的商
业部分（集中式计容商业建筑面积大于等
于20000㎡）

建筑载体为商业建筑，且集中式计容商业建筑面积为30889.88平方米，满足管控要求。

立面面积占比：≤40%
提升后LED屏显面积1050㎡，其他面积约20㎡，设置载体展开面总面积约1848㎡：

立面占比=(1050+20）/1848=57%，不满足管控要求。

突出厚度：≤0.5米 突出厚度≤0.5米，满足管控要求。

富山商城

设置展开面约1848㎡

三、富山商城调整方案

3.2 规划条件校核

满足广告总规导则中“用地和建筑准入、突出厚度”管控要求，不满足“立面面积占比”管控要求

设置载体展开面示意图 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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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山商城调整方案

3.2 规划条件校核

不满足广告总规导则中“规格尺寸、与居住建筑距离、LED交叉口控制”管控要求

富山商城

莲前西路

宝福
大厦

能群
大厦

莲富大厦

-60°
75m

60°

莲前西路

宝福
大厦

能群
大厦

莲富大厦

明发商业广场明发商业广场

富山商城

L1=68m

L3=46m

L1=63m

L2=283m

-15°

万禾
广场

95m

15°

85m

万禾
广场

聚泰
商业城

聚泰
商业城

序号 管控因素 广告总规导则管控要求 规划校核

1
规格
尺寸

①“屏显类广告设施单体面积在活力街道内应≤500㎡”。
②“单幅上限占比100%” （且原则最大不得超过500 ㎡）。
③“不应在超出建筑物外轮廓线及顶部 （含屋顶水箱、机房

及其他构筑物等 ）”。

①LED屏显面积1050㎡，超过500㎡，不满足管控要求。
②单幅占比=1050/（1848*0.57）=98%，超过500㎡，不满足管控要求。
③结合现状设置的广告，局部超过墙体上沿，不满足管控要求。

2
周边
关系

“电子媒介类广告设施若正面朝向（-15°≤角度≤15°）有居
住功能的建筑时，距离应≥200m；主要朝向（ 15°≤角度
≤60°、-60°≤角度 ≤-15°）有居住功能的建筑时，距离应
≥100m”。

正面朝向满足距离居住建筑≥200m要求；主要朝向距离北侧万禾广场约
75m，距离北侧宝福大厦约95m，不满足管控要求。

3
交叉口
控制

“交叉口相邻象限建筑间距“50m≤ L1＜80m”，且交叉口
相对象限建筑间距“70m≤L2”时，单块设置面积小于等于
100㎡，设置数量不多于1块，且距离交叉口转弯缘石线距离
L3应大于等于20m”。

湖滨南路与厦禾路两侧建筑最小间距L1约63m，交叉口相对建筑最小间距
L2约283m，建筑与交叉口转弯缘石线最小距离46m，现状明发商业广场
有1处LED屏显，但主要为面向商场内部街区。提升后LED屏显：突破总规
导则中关于交叉口屏显类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面积、设置数量的管控要求。

交叉口空间尺度示意图LED屏幕与居住建筑关系示意图

方案LED轮廓

图例方案LED轮廓

居住建筑

图例

L2=14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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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置可行性

三、富山商城调整方案

3.3 设置方案论证

➢ 提品质：原规划户外广告设施形式为常规灯箱，尺寸较小且受树木遮挡严重，难以体现商圈氛围。本次规划调整通

过引入大型LED数字化元素助力升级改造，更能改善节点形象和提升商业活力。

➢ 树地标：富山商城正面朝向城市主要干道交叉口，人车流量较大（晚高峰10310辆/小时）。原规划户外广告设施缺

乏特色，本次调整通过设置大型LED屏来整合立面，突出视觉焦点，助力打造商圈视觉标志。

➢ 增效能：原规划灯箱广告宣传效率低，难以满足商家日益增长的宣传需求。本次规划调整通过应用新技术，设置大

型LED屏显，提升广告宣传效率，促进商城的高质量发展。

富山商城

莲前西路

明发商业广场

火车站

原规划效果图

调整后效果图空间节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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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可行性

三、富山商城调整方案

3.3 设置方案论证

①匹配重要空间节点：富山商城位于城市干道、轨道1号线、

BRT交汇处，属于火车站国际商圈范畴，是厦门本岛重要

商业及交通节点，设置大型LED屏显更彰显时尚现代感，

更匹配空间节点的重要性。

②符合街道空间尺度：富山商城位于两条约44-60米宽主干

道交叉口，城市空间尺度适合设置大型LED屏幕。

③适合设置载体立面：载体立面东侧为实体墙面，西侧局

部为玻璃幕墙（内部为KTV），设置大型LED不影响通风

采光，且新设置的LED与载体立面协调性更好，视觉焦点

更突出。

厦禾路宽60米

湖滨南路宽44米 富山商城

➢ 所设LED规格大小与街道空间位置、尺度及载体条件较匹配

方案LED轮廓

图例

明发商业广场

地铁-莲坂站 BRT-莲坂站

莲前西路BRT高架

富山商城

火车站商圈

空间节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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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山商城

莲前西路

宝福
大厦

能群
大厦

莲富大厦

-60°
75m

60°

-15°
万禾广
场

95m

15°

85m

聚泰
商业城 LED屏幕与居住建筑关系示意图

方案LED轮廓

居住建筑

图例

（2）设置可行性

三、富山商城调整方案

3.3 设置方案论证

宝福大厦
（居住南立面）

万禾广场
（居住南立面）

商业（高约13米）
商业（高约17米）

➢ 可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减少对周边居住影响

①避免正对居住建筑：设置的LED是在“-20°至-60°”的范围内面向居住建筑底商，非正面朝向居住建筑。

②设置感光系统：加强屏照明管控，设置感光系统自动调节亮度，避免对周边居住生活产生眩光等光环境影响。

③加强日常管理：后续日常管理中，可采取即时监测屏幕亮度影响、控制播放时段、严控夜间播放彩度、亮度、动态画面

切换频率等措施来最大程度上减少广告屏对周边居住生活的影响。根据《LED显示屏干扰光评价要求》（GB/T3610

1—2018）、《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 CJJT149—20121 ）和《厦门市光环境控制规划（2022-2025

年）》及厦门市广告总规导则等相关标准，在夜间播放时，针对led屏提出具体管控要求：

① 彩度控制：富山商城按C3彩度不限控制。

② 亮度管控：富山商城按E4中等亮度环境区，夜间LED屏平均亮度≤400cd/㎡ 。

③ 播放控制：禁止播放声音；播放时段7:30-22:00；夜间LED屏播放画面应采用缓慢切换，单一画面展示时间＞15秒。

注：其他未提及的具体管控要素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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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结构安全要求：根据相关设计单位出具的鉴定报告，规划调整方案设置的LED显示屏不会降低

原有结构的安全度，符合要求。

（3）设置安全性

三、富山商城调整方案

3.3 设置方案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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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证小结

三、富山商城调整方案

3.3 设置方案论证

➢ 经分析论证：

① 富山商城户外广告设施进行规划调整具有必要性：莲坂富山商城临近城市主要干道交叉口，具有

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良好的未来发展优势，综合属地及商家等多方面诉求，通过设置现代化LED广

告设施，提升商圈营商氛围，打造城市视觉焦点，形成良好的城市宣传展示窗口，为市民和游客

带来全新视觉体验，本次规划调整具有必要性。

② 富山商城户外广告设施进行规划调整具有可行性：通过避免正对居住建筑、控制LED屏幕亮度及

播放时间、运用感光系统、加强后期日常管理等措施可减少对周边居住区的影响，并从空间节点、

规格大小及街区空间匹配度等角度综合分析论证，本次规划调整具有可行性。

③ 富山商城户外广告设施进行规划调整具备安全性：根据相关设计单位出具的鉴定报告，规划调整

方案设置的LED显示屏不会降低原有结构的安全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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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调整总结

设置
载体
名称

原规划 调整后 调整后数量和面积增减情况

LED 灯箱 集合招牌 LED 灯箱 集合招牌 LED 灯箱（处） 集合招牌 小计（处）

数量
（处）

面积
（㎡）

数量
（处）

面积
（㎡）

数量
（处）

面积
（㎡）

数量
（处）

面积
（㎡）

数量
（处）

面积
（㎡）

数量
（处）

面积
（㎡）

数量
（处）

面积
（㎡）

数量
（处）

面积
（㎡）

数量
（处）

面积
（㎡）

数量
（处）

面积
（㎡）

百脑汇 1 138 7 263 0 0 1 900 3 113 0 0 0 762 -4 -150 0 0 -4 612

富山
商城

0 0 3 360 0 0 1 1050 0 0 1 20 1 1050 -3 -360 1 20 -1 710

合计 1 138 10 623 0 0 2 1950 3 113 1 20 1 1812 -7 -510 1 20 -5 1322

经论证，百脑汇和富山商城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详细规划方案调整有利于改善城市景观、提升营商氛围、

响应市场需求，具备必要性、可行性和安全性。调整后，相比原规划：

户外广告设施总设置数量减少5处（均为灯箱），总设置面积增加1322㎡（主要增加LED面积）。

➢ 总设置数量减少5处：LED增加1处，灯箱减少7处，集合招牌增加1处。）

① 百脑汇：灯箱减少4处，其他不变。

② 富山商城：LED增加1处、灯箱减少3处、集合招牌增加1处。

➢ 总设置面积增加1322㎡：LED增加1812㎡，灯箱减少510㎡，集合招牌增加20㎡。

① 百脑汇：LED增加762㎡、灯箱减少150㎡，合计增加612㎡。

② 富山商城：LED增加1050㎡、灯箱减少360㎡、集合招牌增加20㎡，合计增加710。

注：“+”表示数量增加，“-”表示数量减少


